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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哥的姐怨声载道--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 中国经济

时报记者用半年时间，历尽艰辛，采访了北京市１００多位

出租汽车司机、众多出租车公司经理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及

专家学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独家披露了北京

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对十六大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

重要的案例启发意义，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出租汽车行业市

场化改革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的哥的姐怨声载道--黑幕

之一 在北京开了整整10年出租车、长期思考“出租司机权益

”问题的北京通州天运出租汽车公司司机董昕对北京出租车

行业有这样一个“经典总结” 龙庄村长的儿子，有一张饭馆

的营业执照，又怕独自经营担风险赔钱，于是找到李四说：

“我出执照，你出资，我们共同经营”。李四出资10万，他

们共同经营8年。饭馆由从前的门可罗雀发展到今天已是门庭

若市。有人要出80万元买此饭馆，足见饭馆的兴旺程度。 一

日，村长的儿子找到李四说：“当初你出的10万元买的是桌

椅凳子、灶具餐具，现在已经用旧了，给你5千元走人，营业

执照是我的，饭馆就是我的，愿意干，再交3万5千元，凑成4

万元做押金，给我打工。”李四说：“你这不是背信弃义吗

？天理何在？！”村长的儿子说：“我爹是村长，我就这么

干，你爱哪告就哪告去，政府、法院我都有人，告也白告！



”李四8年的时光已经耗费在饭馆里，除餐馆经营外，别无所

长，更无其他谋生技艺，万般无奈，他只有东借西挪凑足4万

元的押金后，给村长的儿子打工。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

直期望法律能还他这位真正出资者一个公正。 假设把“饭馆

”这个名词换成“出租汽车公司”，“这就是北京出租车行

业的真实写照”。 难道北京出租车行业真是这样的吗？这其

中又有些什么秘密？ 的哥邓少龙的遭遇 38岁的邓少龙是北京

银建出租公司的司机。去年下半年，他因严重的肛周脓肿（

长时间驾车不透气引发的职业病）住院治疗，被迫停运出租

车4个月。银建出租公司依然照收每月5100元的“车份钱”，

在他做完手术的当天，准确地说是在他下手术台仅2小时，派

人到病床前催要“车份钱”。 此前，邓少龙曾找公司领导商

量，自己生病住院能否免“车份钱”，公司回答“不可能！

”邓少龙又提出“我无法开车了，退车行不？”公司回答“

按合同规定，这是你单方违约，扣一万五的违约金后方可解

除合同”。 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打到医院、打到家里，公司

催“车份钱”催得太紧，邓少龙的姐姐和未婚妻张昱只好四

处求借，替邓少龙交纳每月5100元的“车份钱”，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被医生戏称“屁股上剜掉了5块钱肉”

的邓少龙心急如焚，可新肉好赖就是长得太慢！医药费每天

得花好多钱，生活每天得开支，另外，每天必须得给公司

交170元的“车份钱”，邓少龙说“我被压得都喘不过气了。

” 无可奈何，去年底，邓少龙忍着疼痛把停在自家门口整

整4个月的出租车开上大街。“不敢踩刹车，脚一用劲屁股后

面就拉得钻心的疼，额头上直掉汗珠子。”“不跑不成啊，

给公司交的5万元风险抵押金是借的，住院医疗费是姐姐垫的



，这几个月的车份钱还是朋友给借的，重压之下我哪敢有丝

毫懈怠！”说到这儿，足有一米八的汉子邓少龙泪花在眼睛

里转圈圈，他的未婚妻张昱更是泣不成声。 近一年以来，邓

少龙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也不是睡觉，而是用自己

熬的花椒盐水泡屁股（怕发炎）。“医生让半年后去复查，

我愣是一直没敢去，我怕住院，我怕停运，我更怕钱啊！” 

“像这样的情况在北京出租行业很普遍。”对此，在北京出

租车行业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交通”、北京双祥客运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赵振昆是这样评价的。 “出租车公司真是吃人

不吐骨头！” 北京出租车行业，共有在册出租车6.7万辆，除

约有1000多辆是由出租司机个人投资、个人经营、个人受益

的“个体司机”外，其余6.6万辆车均是像邓少龙一样的“公

司司机”，即，1、根据各出租公司的要求，司机个人向出租

公司交纳约为车价一半的所谓“风险抵押金”；2、司机每月

必须给公司上交数千元的管理费即“车份钱”。 然而，与“

个体司机”相比，“公司司机”在出了相当于车价款的一半

或者比车价款更高的“风险抵押金”、“融资款”、“购车

款”后，同样与“个体司机”干着一样上街拉活的事，但其

收入却不到“个体司机”的三分之一。除此，还要接受来自

出租车公司的各种“管理”与“服务”。 正当拥有自主经营

权的北京“个体司机”们过上小康生活的同时，北京的许许

多多像邓少龙一样的“公司司机”们却在为自己的权益艰辛

奔走。 “出租车公司真是吃人不吐骨头！”46岁的北京顶好

出租车公司司机邱跃进用颤抖着的手把一沓申诉状递到记者

手里。他说：“我花近10万元从公司买了一辆已跑了5年的旧

夏利，我只跑了一年，最多也就挣了一万多块辛苦钱，车就



被公司收回去报废了，然后公司一脚把我踹了出来。”“钱

是我投的，车是我买的，公司一分钱不投资却凭着出租车经

营特权,不仅每月白白收我的‘车份钱’，而且最终连我的本

钱都给霸占了！” “我的投资被他霸占，我为公司拚死拚活

，最终我却落得个债台高筑，8万多元的购车借款无法给亲友

偿还，生活难以为继。”邱跃进对记者讲这些时声音在发颤

。 在顶好出租车公司有着与邱跃进一样遭遇的出租司机还有

杨少华、吴广、王立军、张会清、刘章军、刁继旺等，“我

们的投资款（融资款），我们的血汗钱（‘车份钱’）都是

被公司这样白白‘黑’走的”。 在这众多事例中，让人震惊

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李家祥的经历。这位52岁的出租车司机

于1996年花10万元巨资从北京公兴出租车公司买了一辆旧桑

塔纳，并与北京公兴出租车公司签订了两年的合同，此后噩

运就一直伴随着他。李家祥回忆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至今

还心有余悸。他说：“出租公司要收车，我不同意。万万没

料到，2000年1月17日，公兴公司经理一伙人在北京市右安门

内大街万博苑门口，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暴力将我按倒在地，

用脚踩着我的脸,夺了汽车钥匙，将我融资10万元买的桑塔纳

出租车抢走。” 在为时半年的调查中，记者先后采访了百余

名北京出租司机，包括出租车行业的一些“的士之星”。几

乎没有一个人不抱怨：“‘车份’太高了！”“劳动强度太

大了！”“出租车管理问题太多了！”“出租司机的日子太

苦了！”“钱全被公司给‘黑’走了！”⋯⋯ 实际上，北京

市出租车行业问题多矛盾大，由来已久。这与北京出租车业

的发展历程是密切相关的，北京的出租车业发展呈现出五大

阶段，也即“五个时代”。 第一个阶段，1984年以前，北京



出租车行业基本是大一统的“计划调配时代”，仅有1952年

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首都汽车出租公司等为数甚少的两

三家公司经营着数千辆出汽车，当时是“叫车靠电话、街上

出租少”。 第二个阶段，1985年以后，北京市兴办了一批国

有、集体出租车公司，最高峰时全市有259家出租公司1万多

辆出租汽车，车型多为皇冠、尼桑等进口车，被称之为“洋

车出租时代”。 第三个阶段，“全面发展时代”。1992年为

切实解决“北京乘车难”问题，北京市提出“一招手能停5辆

出租车”的奋斗目标，风风火火大办出租车业，一时连小学

、幼儿院都办起了出租车公司，到1994年全市共有1400多家

出租公司，出租车达6万辆之多。这个阶段也是北京出租车业

的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个阶段兴办的绝大多数出租公司只要

有出租车经营权批文、有执照就万事大吉了，司机自己会找

上门来出资购车、“自主”经营的，一切经营费用都由司机

自己打理，而且会很认真地按月上交8001500元的管理费。 第

四个阶段，“清理整顿时代”。自1996年开始，当时的北京

市出租汽车管理局为控制出租车总量，清理出租公司给司机

“变相卖车”问题，提出：所有由司机出资购买的出租车，

一律由公司收回。并出台了让不少出租司机“咬牙切齿”的

出租车“倒算法”。经过清算整顿，原来实质上是由出租司

机出资购买并拥有实际产权的出租车全部变成了出租公司的

财产。除此，还有一个大变化便是每月的“车份钱”由1000

元左右统一到四、五千元以上，公司的收益更大了。司机如

今依然要出资，但名称由当年的“融资款”、“购车款”变

成了“风险抵押金”、“保证金”、“承包金”，即使司机

上交再多的钱双方也只是打工者与老板的关系，而非当初的



合作关系。 第五个阶段，“联合兼并时代”。自2000年开始

，北京市提出要“做大做强出租车企业”，于是下令：不

足200辆出租车的公司由大公司收购。很快公司个数由1000多

家变成了如今的200多家，并出现了12家品牌出租企业。 

在1992年以前，出租司机与公司的关系是“你发工资我干活

”的纯粹的劳资关系，司机与汽车之间正如工人与设备的关

系。但1992年以后到1996年前后，在北京的绝大多数出租车

公司里，司机是真正的出资人，公司却是所有权人。当时仅

从单车算，司机赚得比公司多，双方基本还能相安无事

。1996年作为所有权人的公司开始从司机手中强制性收车，

被收车后变成“职工”的司机依然要出3万到5万甚至更多的

钱（风险抵押金）。在同样出资、同样“自主”运营的情况

，司机原来丰厚的利益明显被公司“切”走了，于是双方矛

盾被激化了。接着从2000年开始，一批被兼并的小公司只顾

出卖公司出租车与经营权而无视司机的权益，出租司机与公

司之间的矛盾便白热化了。 媒体上颇多争议的“新骆驼祥子

”现象就产生于这种背景下。记者从有关资料上看到，近年

来，出租司机们为了自己的权益不仅东奔西跑联名上访，而

且还有人向北京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采取过许多极端行为。

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

家，也一直在为北京出租车行业诸多问题的解决呼吁和呐喊

。 北京出租车到底能赚多少（黑幕之二） “个体出租”十年

至少净赚60万元；“公司司机”平均每月收入1800元 据北京

市交通局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市现在营运的在册出租汽车

共6.7万辆，全市拥有出租车准驾证、出租车服务监督卡的在

册出租司机20多万人，另外，全市还有近2万辆“黑车”（非



法出租车）。 目前北京在册的6.7万辆出租车分两种运营模式

：一种是个体出租，仅占一千多辆。个体出租是由司机个人

出资购车、个人申办出租车营运证、个人申办个体营业执照

与纳税等相关手续，个人进行日常运营的出租车运营模式。

这是典型的劳动者就是老板的经营方式，充分体现的是“谁

投资、谁受益、谁所有”市场经济规则。 另一种是公司出租

，占北京市出租车业的绝对多数，约6.6万辆。公司出租是由

出租车公司统一购车、统一申办出租车营运证、营业执照与

纳税等相关手续。然后由司机个人出资再从公司购车、承包

，按月给公司交纳数千元管理费与租金，之后由司机个人进

行日常运营。 因此业内一般分别称他们为“个体司机”、“

公司司机”。记者曾先后召开过许多次出租司机座谈会，与

出租司机们一起算出了出租车的收支帐。 “个体出租”能赚

多少钱？ 46岁的李斌是海淀区的个体出租司机，也是北京市

最早的第一批个体出租司机之一，他是1994申办的个体出租

。李斌说：“当时的条件：一是要有车，二是要有驾照，三

是要有街道出具的下岗再就业证，然后到北京市出租汽车管

理局申办一个《经营个体客运出租汽车业务批准书》，最核

心的就是这个批准书，也就是现在说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权。

” 1994年3月26日，李斌获得《批准书》后，分别到工商局和

地税局领办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这样他便成了一个手

续合法的个体出租车户。 李斌的投资帐是这样的：一、购夏

利车款6.7万元；二、运营配套设施投资2400元（计价器1300

元、防护网400元、报警器500元、顶灯60元、门徽60元）；三

、运营证照办理费用1300元（出租汽车准驾证440元、出租汽

车治安证360元、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400元）；四、



相关费用400元；五、其他费用3000元（请客吃饭送礼）。李

斌运营个体出租共投资约7.5万元。 李斌的收支帐是这样的： 

一、收入：这些年他一年四季扯平了，平均每小时跑车的营

业额约25元，他每天跑12个小时左右，全天营业收入是300元

，合计每月营业收入为9000元。 二、支出：每月固定必须支

出的费用800元（A、定额营业税375元；B、工商费120元；C

、年度不变费税月平摊290元，即每年的计价器检验费75元、

车辆两次年检费400元、车船使用税200元、商业保险1500元、

养路费1340元之和除以12个月；D、其他费用每月15元）。 每

月行车消耗1900元（A、燃油费每天50元，月燃油费1500元

；B、维修费每月300元；C、未预见的罚款等其他支出月

均100元）。综合计算，李斌每月的平均支出约为2700元。 三

、纯收入。李斌每月的纯收入为6300元，它分两个部分： 劳

务性收入，李斌给自己定的月工资为1300元。 经营投资性收

入，李斌每月的经营投资回报为5000元。由此可以推算，个

体司机李斌只要正常运营，15个月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为

验证此数据的可靠性，记者先后于8月17日、9月1日，分别调

查了石景山区、丰台区的个体出租司机刘朗山、陈文彬、赵

京生等人，他们的收支帐与海淀区个体司机李斌的帐目基本

一致。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一辆正常运营的北京出租车支出

了合法的各种税费以及人工工资以后，十年至少能净赚60万

元。 “公司司机”能赚多少钱？ 26岁的王志永是北京北方出

租汽车公司的一名出租司机。他给公司交了4万元的风险抵押

金，得到一辆1999年出厂的旧夏利出租车，每月给公司上

交4400元的“车份钱”。 这位“公司司机”的收支帐是这样

的： 一、收入：他的月营业收入与个体司机李斌的收入基本



一致，是每月9000元。 二、支出：1、“车份钱”每月4400元

（王志永说：许多公司“车份钱”比这还高，北京首都汽车

出租公司夏利车每月收5100多元，这纯粹是在要司机的命！

）；2、燃油费每月平均约1800元（每百公里耗油7升，每

升2.94元，每日跑300公里，每日燃油费60元）；3、修理费每

月400元；4、每月车上用餐费300元（每日10元）；5、应付罚

款等其他开支每月100元；6、每年的出租汽车车辆、计价器

年检费等费用合计每月平摊30元；7、个人收入调节税每月60

元。合计每月支出7100元。 三、月劳务性收入1900元。 王志

永仅仅只给公司交了4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在北京的出租车行

业里，有许多跑“双班”（一个车由两个司机跑）的出租司

机开一辆旧夏利给公司的风险抵押金得交8万元。以北京北方

出租汽车公司的李师傅为例，他和另一个司机二人合交8万元

风险抵押金后，每月要交4900元的“车份钱”，这比个体司

机李斌经营夏利车的全部投资还多，但王志永、李师傅等“

公司司机”的“投资”回报为零，他们要收回投资不吃不喝

需要几十年。 北京市出租汽车协会去年做的一份调查报告称

：“北京出租司机（仅指公司司机）平均每月的收入是1817.5

元。”由此可见，王志永还算是北京的哥中收入较高者。 王

志永对记者说：“同样是出租司机，同样是投入了一样多或

者更多的资金，仅仅因为个体司机有经营权，他的投资就有

投资回报，而我们的投资回报只能无偿地被公司霸占。”“

市场经济‘谁投资、谁受益’的规则在北京出租行业失灵了

！”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现在北京出租司机交的3万到5万

甚至高达8万的风险抵押金（有许多司机称这是投资），不仅

没有“投资”回报，而且连最低的资金利息都没有；反过来



，许多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经被公司连扣带罚

所剩无几，以至于2001年4月26日，在北京金城出租公司发生

公司有关人员从司机孙卫众手里抢夺刚刚退还给孙卫众风险

抵押金的事（公安机关已经备案）。 许多出租司机说，做出

租司机，家里就不该出事，个人更不能生病，否则误几天工

，不仅连生活费挣不出来，而且还要借债给公司交“车份钱

”。在北京友联汽车服务公司开出租的吴云龙仅今年春节后

就连续亏了3个月的钱，月月借钱给公司交4980元的“车份钱

”。他说：“我真不想干了，但我不干公司要罚我的风险抵

押金，整整5万元在人家手心里，像枷锁一样把我‘卖’给了

公司。” 按照许多出租司机的说法，出租司机交给公司的“

投资”（即融资款与风险抵押金）与经营性回报即“车份钱

”全部变成了出租公司的财富。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出租车

公司是怎样发家的（黑幕之三） “空手套白狼”；“买车卖

车”；“兼并联合” 在北京，约有6.6万辆出租车都是在一个

个出租公司的旗下。其中，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北京首

都出租汽车公司、北京北汽出租公司为代表的部分出租公司

是靠政府投资起家的。九十年代以后，北京市进入了出租车

业大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出租公司的发家模式又是怎样的呢

？ 长期接手出租车纠纷案的北京市实华德律师事务所方扬律

师分析说，他们的发家史基本呈现以下两种模式：其一，“

空手套白狼”靠司机的“融资”起家；其二，借款挪款买车

然后倒卖给司机，此后以司机的钱还清借款挪款起家。 拥

有262辆出租车、近3千万元资产的北京圣达利出租汽车公司

的发家史实际上是北京众多出租公司的一个典型代表。 “空

手套白狼”起家 2002年8月2日，身兼平谷区政协常委的北京



圣达利出租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汇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是这样解释的：“1992年，许多朋友给我出点子，说办出租

车公司不用花一分钱，而且肯定不赔钱。于是，我在城关镇

西寺区村开了个证明，乡政府盖了个章，写个申请给市交通

局，市交通局就开给我一个客运经营批准书，这样我就得到

了50辆出租车的指标。” 1993年2月，张汇玉最初创办的事如

意出租公司的营业执照办妥，3月、4月，他便开始面向社会

“招聘司机”。张汇玉说“有车本，两年驾龄，交5万块钱就

可以到我的公司来开车”。没多久，张汇玉招了25个司机，

收了整整120多万元司机的车款（融资款）。张汇玉说“当时

‘面的’很难买到，我愣是托人以每台4万多的价格接来了25

辆昌河小面包车。这样，没几个月我的出租车公司就开张了

。当时跟司机收的‘份’很低，每个月800块钱。”凭着一纸

批文，不花一分钱，张汇玉就办起了拥有25辆出租车、资产

达130万元的出租汽车公司。 “买车卖车”牟利 到1996年，

凭借着收取司机的融资款、坐收司机按月上交的“车份钱”

，张汇玉的公司已经有了大发展。他拥有了46辆出租车,其

中26辆小“面的”，10辆桑塔纳，10辆夏利。张汇玉毫不掩

饰地说“这都是司机的钱买的！” 这一年6月，张汇玉和所

有北京市的出租车公司一样，接到了市里要求强制更新“面

的”的命令。于是，他用公司帐上的钱（也就是出租司机们

的钱）从司机手中按每辆3.8万元至4.5万元的价格将全公司

的26辆“面的”收购到自己手中，然后将这26辆“小面”以

同样的价格出售给非出租车行业。张汇玉一进一出一分钱没

花，就“合理”地把出租司机的财产变魔术似地变成了自己

的财产。 接着，张汇玉以11.5万元（包括各种费用）的价格



购进了近30辆两厢夏利，然后以每辆13.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招

聘司机。对此张汇玉解释说“当时买车卖车我每辆仅仅赚了

一万多块钱，有的公司比我狠，一辆能赚五六万。”“车的

档次提高了，‘车份钱’的档次也由800元涨到了1500元。”

1996年下半年，市政府下令“整顿‘变相卖车’”，要求把

卖给司机的车全都收回来。于是，张汇玉用与“收购面的”

同样的手法先后收购了他卖给出租司机的全部出租车。每月

的“车份钱”也由1000多元涨到了4000多元，另外每个司机

还得给张汇玉交3万到5万的风险抵押金（因为出租车资产现

在已经变成公司的了）。 一位交通局的干部对记者说：“实

际上这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是在拿着司机的个人财产经营老

板自己的出租车公司。” “兼并联合”做大 “1996年10月，

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提出不许公司变相买车，并鼓励公司

之间收购兼并。这一年4月，我以150万元收购了当时只有28

辆出租车的滨河出租公司。” 1997年10月，张汇玉又花290万

元收购了一家拥有25辆车的出租公司，张汇玉对记者说“收

购的人多了，出租车指标的价格看涨了，平均一辆车的指标

涨到了11万元！” 1998年，政府要求民营企业摘掉“红帽子

”，张汇玉的公司一直挂名是村办企业，但“帽子一摘，企

业就变成我个人的了”，张汇玉如是说。 2000年，北京市推

行“联合兼并，做大做强”出租车公司的政策。当年年底，

在交通局的帮助下，张汇玉兼并了平谷区的燕贸、小飞燕、

京西等几家出租车公司，加上他原来的企业“事如意”，组

建了拥有262辆出租车的圣达利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股

份制的改造。 “现在，我的财产合理合法，都是我个人的，

与司机无关了。”张汇玉最后是这样补充的。 据许多出租司



机反映，像圣达利出租公司这样靠“空手套白狼”起家的出

租车公司还有北京太保出租汽车公司、北京金石顺出租汽车

公司、北京望兴发出租汽车公司、北京宇通出租汽车公司、

北京经科出租汽车服务部⋯⋯ 北京实华德律师事务所方扬律

师认为，这样“空手套白狼”起家的出租车公司至少占北京

市出租公司的30％。更多的公司是自己先拿点钱购车，然后

把车卖给司机，收来的司机个人款项不仅能还清公司借款还

大有赚头。实质上还是以司机的资金起家的。方扬律师说，

像北京市目前的12个品牌出租车企业中大名鼎鼎的北京万泉

寺出租公司、北京北方出租公司、北京渔阳联合出租公司、

北京银建出租公司等等都是这样起家的。严格地讲，这是一

种变相的“空手套白狼”。 记者从北京最知名的出租公司的

网站上看到，这些大公司如此描述他们的发展史： 渔阳联合

“作为北京远郊区唯一的一家品牌出租车企业，1993年成立

以来，由当时的30辆车发展到如今的2300辆车（据司机反映

，2002年已达到4000辆车）的规模，跳跃式地实现了自身规

模化的发展，总资产达6亿元人民币。” 万泉寺“1993年起步

仅有45辆运营车，目前已发展成拥有3000多辆运营车、4000多

名员工、固定资产8亿多元人民币的大型企业。被喻为北京市

出租行业的一匹‘黑马’。” 北方“成立于1991年的北京北

方出租公司从创业之初的40辆运营车到目前已经拥有运营车

近3000辆，跳跃式地实现了自我规模化的集团式发展。” 银

建据北京晨报2000年8月7日报道，“本市最大的出租汽车企

业组建完成，银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拥有本市第三大出租

汽车企业银建出租汽车公司的同时，昨天又建成金建公司，

这样银建实业已拥有5600辆出租的规模，占据了本市出租汽



车行业的头把交椅。”（银建公司的一位老司机告诉记者，

银建也是90年代初起步的，起步时也就几十辆车。） 出租车

公司是如何“黑”钱的(黑幕之四) “黑”融资款；“黑”风

险抵押金；“黑”保险；“黑”三险；“黑”“小钱”；莫

名其妙地“黑钱” 出租司机们认为北京出租车公司“黑”司

机钱的手法主要是： 手法之一，“黑”融资款 46岁的郑子生

是北京经科出租汽车服务部的出租司机。1995年5月他交给公

司11.5万元“承包费”（即融资款，郑称之为购车款），从公

司得到一辆时价仅为5万多元的两箱夏利，每月必须给公司上

交1850元的“车份钱”。郑子生说：“2000年5月，经科却把

全公司75辆出租汽车以每辆7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新月联合

出租车公司。我们坚决不答应，因为，一、这些出租车全是

我们司机掏两倍以上的价钱买的车；二、我们司机与经科的

合同还没到期，公司不能单方违约；三、市里有规定不能倒

卖出租汽车。但经科还是照卖不误。” 郑子生9月20日对记者

说：如今，虽然车还在我们自己手里，但我们的车变成了黑

车黑户，我们的融资款也已被公司全给“黑”走了。在经科

开车的70多个出租司机几乎都是被这样“黑”了融资款的，

而经科只是北京绝大多数出租公司“黑”司机融资款的典型

之一。 实质上，经科是分别以11.5万元、7万元的价格向司机

与新月公司出售了两次出租车经营权。 35岁的出租司机吴广

就更惨了。他东挪西借近10万块钱交给北京顶好出租汽车公

司，1998年2月18日从公司的另一个司机手中接过一辆1993年

出厂、已经使用5年的夏利TJ7100旧出租汽车。开了仅仅一年

零3个月，除去给公司交的26100元的“车份钱”，吴广总共

也就挣了1万多元的工资收入。但1999年6月25日公司按“夏



利出租车6年报废”的政策收掉了吴广的这辆出租车。后来有

人对吴广说“公司已把这辆车的使用权以10万块钱卖给新司

机了，没你的戏了。”北京顶好出租车公司更名后被新月出

租车公司收购了。他找到新月出租公司，回答说“你与我公

司无关！” 吴广的“难友”、北京腾远出租车公司司机吴来

池对记者说：“公司一分钱不投资，凭着手中的出租车经营

特权，不仅每月坐收数千元的‘车份钱’，还要‘黑’司机

的融资款，公理何在？” 一位北京交通系统的官员愤慨地对

记者讲：“北京出租司机这些年交的‘融资款’都是被公司

‘黑’走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点良心的老板还能给司

机退点。而出租车公司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在掠夺司机个人

财产及其资本、劳动力增值的过程中完成的。” 手法之二，

“黑”风险抵押金 目前，北京几乎所有的出租司机都得给公

司上交3万元至5万元甚至近8万元的风险抵押金。有出租司机

说：“交了风险抵押金就等于把自己卖给了出租车公司，只

要哪个地方做得不合适，公司总要拿起罚款的大刀砍我们司

机。”“风险抵押金像枷锁一样把我们拴在了出租车公司。

” 今年3月13日下午，通州地区下了场雨，雨夹着沙尘，北京

三元出租车公司司机陈立华的车身弄得挺脏，正在四惠地铁

站外面排队等客的陈立华因车身不洁被正在该地区巡视执法

的交通局工作人员罚款200元。回到公司后，公司要对他处

罚6000元。被重罚逼得走投无路的陈立华对记者说：“真没

心思干了，可还有5年的合同，不干的话，我那4万5千元的押

金不就全泡汤了？”司机的妻子哭着对记者说：“我们不敢

得罪公司，合同还有5年哪！带着这么重的思想负担在马路上

跑，家里人真揪心哪！” 像陈立华的遭遇还不算最严重的，



有司机对记者说：“个别公司对在外被罚200元的司机，回到

公司再加罚一两万元的都有。” 1998年开始在北京万泉寺出

租汽车公司开出租的王学永，2000年6月18日，因为把车辆交

给别人驾驶，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受到北

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罚款1000元、停运两个月的处罚。北京

万泉寺出租公司以此为由，将王学永开除，并将其3.5万元“

风险抵押金”全部没收。 “北京万泉寺出租车公司的产业是

罚出来的！”这是冯继友、张丽等一个个原北京万泉寺出租

车公司的司机给记者不断重申的一句话。他们每个人都能拿

出一沓乱七八糟的罚款单，其中2002年12月，万泉寺公司给

张丽开的一张“违约金”罚款单金额高达8930元，还有不少

司机的风险抵押金被万泉寺公司一次性罚走了。 记者看

到2000年1月5日由北京市万泉寺出租汽车公司颁布的《交通

事故/违章处罚办法》、《运营事故处罚办法》共计28条，几

乎就是出租公司的“罚款大全”，现摘录如下： “不使用或

不正确使用计价器，私自拆动计价器的处30005000元罚款，

停车学习10天。情节特别严重，给公司造成严重影响的，公

司解除其合同，收回运营车辆，不退任何保证金。” “运营

中无合法理由拒绝载客，中途甩客给予警告并处10005000元

罚款，停车学习7天，屡教不改者公司与其解除合同，收回运

营车辆，不退任何保证金。” “凡被出租汽车管理机关吊扣

运营证者，停车学习一个月，罚款5000元，公司对被吊销运

营证者，解除合同，收回运营车辆，不退任何保证金。” ⋯

⋯ 有出租司机对记者说：“不仅仅万泉寺是这样罚出来的，

北京绝大多数出租公司都有自己严酷的‘家法’，这正是出

租公司的发家秘诀之一。” 手法之三，“黑”保险 出租司机



纷纷反映：“出租车公司不给司机上保险，无视出租司机的

生命安全保障。”记者调查发现，出租车公司在上保险问题

上确实大有文章。 据人保北京分公司一位车险理赔员介绍，

一般出租汽车应上的险种有以下6种：机动车险、第三者责任

险、盗抢险、玻璃破碎险、车上责任险、不计免赔险。他接

着对记者分析说，如果按一辆单车的净价10万元计算，这辆

车的年保险费应该是5350元，其中机动车险2080元；第三者

责任险1200元；盗抢险1000元；玻璃破碎险250元；车上责任

险180元（司机120元，加一名乘客60元）；不计免赔险640元

。按理来说，全市6万多辆出租车应该是一个3亿多元的保险

市场，但实际上，出租车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保的还不到十分

之一，情况十分不近人意 其一，出租车公司不上保险。平安

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车险部的一位理赔员对记者介绍，一般

个体出租司机和100辆以下规模的小出租公司在商业保险公司

投保都比较认真，大出租公司则基本不投保，而是搞所谓的

‘内保’。因为，北京市出租车一般每个车的全保应在4000

元到6000元之间，这样，一个拥有5000辆出租车的大公司一

年要交2500万元的保险费，他们当然不愿意。这个“内保”

起到了两大作用，首先是为公司“合情合理”地给出租司机

加收“车份钱”提供了依据；其次因各出租车公司都有严格

的处罚制度，司机在外边发生撞车事故以后，一般都不敢回

公司找“内保”，因为公司罚的比公司赔付的更多。于是，

大出租车公司就顺理成章地“黑”了出租车司机的保险费。 

其二，出租车公司少上保险。据保险公司的一位理赔员透露

，大名鼎鼎的北京双祥出租公司今年初到一家保险公司为全

公司的3000辆车投了每辆5000元的全保，保单拿回去没几天



，他们又将全部保险退掉，只给每辆车投了一个第三者责任

险，据说司机手里拿的都是全保的保单复印件（这样一可以

顺利地通过交警管理部门的车辆检验，二可以蒙蔽司机）。

就是这最后保留的仅有的每辆车1200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出

租车公司也是分期付款。而这点钱保险公司不可能全收，因

为业内有一个规矩：不仅要给投保人10％的返还，而且年底

还要给投保人退10％到20％的保险费，这实际上等于出租车

公司又增加了出租车“不投保收入”。 记者先后采访的数家

保险公司的车险理赔员都为出租司机鸣不平，为他们的人身

安全缺乏保障担心。因为按照交通局关于收取“车份钱”的

规定，保险费早已算在“车份钱”里了，而司机也是按月把

自己的保险费融在“车份钱”里交给了公司，但他们压根就

不知道公司却是这样将自己的保险费“黑”掉的。 手法之四

，“黑”三险 出租司机还纷纷反映“出租车公司不给司机上

‘三险’，无视出租司机的劳动权益。”记者调查发现，出

租车公司在上“三险”问题上也存在不少“猫腻”。 2002年9

月2日，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劳动检查处处长吴安泰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只要确立劳资关系，单位必须给职工交纳社会保

险，这也是确认劳动关系的四个核心标准之一，一般企业必

须给职工上的社会保险主要指的是“三险”，即养老、失业

、大病医疗。 据《北京晚报》2002年2月7日报道，北京圳峰

出租汽车公司出租司机郝培生等5人诉讼该公司9年多来长期

不给职工办理社会保险一案经法院审理判决，出租车公司应

为原告在海淀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补办1993年6月至2002年1

月4日的近10年的社会保险。 郝培生等5名司机依法维护了自

己的合法权益，但记者采访中，所接触的更多的出租车司机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三险”保障。 记者采访的百余名出租司

机中，70％以上的出租司机，单位压根就没有给他们上“三

险”。当然，像在首汽、金建等出租公司开车的出租司机，

他们都说，单位给他们上了“三险”，但也只是近一两年的

事。这正好印证了吴安泰处长所说的“前些年，全市出租车

行业给职工上‘三险’的一半都不到，都是这些年我们不断

地检查督促，才有了较大转变”的这句话。 9月18日，已经上

了“三险”的北京中真出租公司司机赵云峰给记者揭开了出

租车公司上三险的另一个秘密“按理说，我给公司每月

交4850元的车份钱，已经包括了‘三险’，但公司却强行另

外要我们交每年3600元的‘三险’费用。我们公司的好多司

机都被迫交了这笔‘三险’费。我觉得这是公司重复收钱，

为的还是要‘黑’我们司机的钱，另一方面又可以欺骗劳动

局的检查，公司自己实际上不承担为司机上三险的任何义务

。”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局局长高士令对记者说：“北京出租

车行业社会保险明显存在‘三少’现象，一是给出租司机上

社会保险的出租公司很少；二是即使有上的，公司报来的出

租司机的人数比实际人数少得多；三是上保险的工资额度又

比北京市平均基数少得多，大多数是按300多元的最低工资基

数上三险。同时，在出租车企业中农民工能占到出租司机总

数的27％，企业基本是不给农民工上‘三险’的。因此，出

租司机的‘三险’确实是险情严重！” 而私营老板北京圣达

利出租车公司的董事长张汇玉曾就他们公司给职工上“三险

”的情况向记者介绍，圣达利公司近300多人，农民工就占

了90％，基本都上了工伤保险（不包括在“三险”以内）。 

北京市劳动局的官员告诉记者，全市出租车行业给职工上“



三险”的普及率已经不低，但这些年来，众多的出租公司无

视职工的劳动权益，不给出租司机上“三险”的问题作为一

个不争的事实，至今依然存在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